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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涉案人基本情况（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公民身份号码、工作单位、住址、是否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批 准 人                                             
承 办 人                                             
办案单位                                             
填 发 人                                             
填发时间                                             




第一联　统一保存
	（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适用）
××××人民检察院
适用附条件不起诉意见征询书
（副　本）

××检未附不诉征〔20××〕××号

 （犯罪嫌疑人） ：
本院已经收到×××（侦查机关名称）移送审查起诉的犯罪嫌疑人×××涉嫌××一案的案件材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你符合附条件不起诉的条件。现就是否同意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听取你及你的法定代理人的意见。如你及你的法定代理人对附条件不起诉有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二条第三款之规定，本院应当作出起诉决定。请将同意与否的意见填写在回执上，三日内反馈本院。

20××年×月×日
（院印）



第二联　附卷
	
××××人民检察院
适用附条件不起诉意见征询书

××检未附不诉征〔20××〕××号
（犯罪嫌疑人） ：
本院已经收到×××（侦查机关名称）移送审查起诉的犯罪嫌疑人×××涉嫌××一案的案件材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符合附条件不起诉的条件。现就是否同意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听取你的意见。如你对附条件不起诉有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二条第三款之规定，本院应当作出起诉决定。请将同意与否的意见填写在回执上，三日内反馈本院。

20××年×月×日
（院印）
附：
1．联系方式
2．相关法律条文



第三联　送达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人民检察院
适用附条件不起诉意见征询书

××检未附不诉征〔20××〕××号
（法定代理人） ：
本院已经收到×××（侦查机关名称）移送审查起诉的犯罪嫌疑人×××涉嫌××一案的案件材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符合附条件不起诉的条件。现就是否同意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听取你的意见。如你对附条件不起诉有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二条第三款之规定，本院应当作出起诉决定。请将同意与否的意见填写在回执上，三日内反馈本院。

20××年×月×日
（院印）
附：
1．联系方式
2．相关法律条文



第四联　送达法定代理人
	
××××人民检察院
适用附条件不起诉意见征询书
（回　执）


         人民检察院：
本人已于   年  月  日收到你院《适用附条件不起诉意见征询书》，现已知晓附条件不起诉的含义和法律后果，对是否同意适用附条件不起诉，本人意见如下：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签名）：
年  月  日


第五联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回复后附卷
	
××××人民检察院
适用附条件不起诉意见征询书
（回　执）


         人民检察院：
本人已于   年  月  日收到你院《适用附条件不起诉意见征询书》，现已知晓附条件不起诉的含义和法律后果，对是否同意适用附条件不起诉，本人意见如下：




法定代理人（签名）：
年  月  日


第六联　法定代理人回复后附卷

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八十二条　对于未成年人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规定的犯罪，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人民检察院在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以前，应当听取公安机关、被害人的意见。
……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人民检察院决定附条件不起诉有异议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起诉的决定。
第二百八十三条　在附条件不起诉的考验期内，由人民检察院对被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监督考察。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监护人，应当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加强管教，配合人民检察院做好监督考察工作。
附条件不起诉的考验期为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从人民检察院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之日起计算。
被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遵守法律法规，服从监督；
（二）按照考察机关的规定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
（三）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者迁居，应当报经考察机关批准；
（四）按照考察机关的要求接受矫治和教育。
第二百八十四条　被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考验期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撤销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提起公诉：
（一）实施新的犯罪或者发现决定附条件不起诉以前还有其他犯罪需要追诉的；
（二）违反治安管理规定或者考察机关有关附条件不起诉的监督管理规定，情节严重的。
被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考验期内没有上述情形，考验期满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的决定。
《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指引（试行）》
第一百九十四条【考验期确定】附条件不起诉考验期为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考验期的长短应当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所犯罪行的性质、情节和主观恶性的大小相适应。可能判处的刑罚在六个月以下的，一般应当将考验期限确定为六个月；可能判处的刑罚在六个月以上的，可以参考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可能判处的刑期确定具体考察期限。
考验期从人民检察院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之日起计算。考验期不计入审查起诉期限。
在考验期的前两个月要密切关注被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表现，帮助、督促其改正不良行为，形成良好习惯。根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考验期内的表现和教育挽救的需要，人民检察院作出决定后可以在法定期限范围内适当缩短或延长考验期。
第一百九十五条【所附条件】人民检察院对被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附下列条件：
（一）遵守法律法规，服从监督；
（二）按照考察机关的规定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
（三）离开所居住的市、区（县）或者迁居，应当报经考察机关批准；
（四）按照考察机关的要求接受矫治和教育。
前款第四项“按照考察机关的要求接受矫治和教育”包括以下内容：
（一）完成戒瘾治疗、心理辅导或者其他适当的处遇措施；
（二）向社区或者公益团体提供公益劳动；
（三）不得进入特定场所、与特定的人员会见或者通信、从事特定的活动；
（四）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
（五）接受相关教育；
（六）遵守其他保护被害人安全以及预防再犯的禁止性规定。
所附条件应当有针对性，注意考虑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特殊需求，尤其避免对其就学、就业和正常生活造成负面影响。
第一百九十六条【监督考察】在附条件不起诉的考验期内，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被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监督考察。监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履行义务、接受帮教的情况，并督促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监护人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加强管教，配合人民检察院做好监督考察工作。
人民检察院可以会同司法社工、社会观护基地、公益组织或者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所在学校、单位、居住地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等相关机构成立考察帮教小组，明确分工及职责，定期进行考察、教育，实施跟踪帮教。
考察帮教小组应当为考察对象制作个人帮教档案，对考察帮教活动情况及时、如实、全面记录，并在考察期届满后三个工作日内对考察对象进行综合评定，出具书面报告。
第一百九十七条【心理学运用】人民检察院在附条件不起诉决定适用、监督考察等过程中，可以运用心理测评、心理疏导等方式，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考察帮教的针对性。
第一百九十八条【考察届满】考验期届满，检察人员应当制作附条件不起诉考察意见书，提出起诉或者不起诉的意见，报请检察长决定。
人民检察院应当在审查起诉期限内作出起诉或者不起诉的决定。
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的案件，审查起诉期限自人民检察院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之日起中止计算，自考验期届满之日起或者撤销附条件不起诉决定之日起恢复计算。
第一百九十九条【不起诉决定】被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考验期内没有本指引所列撤销附条件不起诉的情形，考验期满后，承办人应当制作附条件不起诉考察意见书，报请检察长作出不起诉决定。作出不起诉决定之前，应当听取被害人意见。
第二百零三条【回访帮教】人民检察院对于经过附条件不起诉考察后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可以与被不起诉的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学校、单位等建立定期联系，在不起诉决定宣布后的六个月内，随时掌握未成年人的思想状态和行为表现，共同巩固帮教成果，并做好相关记录。经被不起诉的未成年人同意，可以在三年以内跟踪了解其回归社会情况，但应当注意避免对其造成负面影响。
第二百零四条【撤销附条件不起诉】在考验期内，发现被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案件承办人应当制作附条件不起诉考察意见书，报请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作出撤销附条件不起诉、提起公诉的决定：
（一）实施新的犯罪并经人民检察院查证属实的；
（二）发现决定附条件不起诉以前还有其他犯罪需要追诉并经人民检察院查证属实的；
（三）违反治安管理规定，造成严重后果，或者多次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
（四）违反考察机关有关附条件不起诉的监督管理规定，造成严重后果，或者多次违反的。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其他犯罪行为，但因证据不足不予认定，在被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后查证属实的，可以不作出撤销附条件不起诉、提起公诉的决定。
第二百零五条【漏罪或新罪的处理】人民检察院发现被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考验期内实施新的犯罪或者在决定附条件不起诉以前还有其他犯罪需要追诉的，应当将案件线索依法移送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被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考验期内实施新的犯罪或者在决定附条件不起诉以前还有其他犯罪，经查证属实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原移送审查起诉的公安机关对新罪或者漏罪无管辖权的，应当通知其与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协商，依法确定管辖权，并案侦查。
对于被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考验期内因实施新的犯罪或者因决定附条件不起诉以前实施的其他犯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能够在审查起诉期间内将新罪、漏罪查清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一并提起公诉；不能查清的，应当对前罪作出不起诉处理，新罪、漏罪查清后另行起诉。













制作说明

一、制作依据
本文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二条、《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指引（试行）》第一百八十五条的规定制作。为人民检察院在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以前，听取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意见时使用。
二、制作说明
[bookmark: _GoBack]本文书以人为单位制作，共六联。第一联统一保存，第二联附卷，第三联、第四联分别送达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第五联、第六联回执由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分别回复后附卷。
